
台南市後甲國中 110學年度音樂性社團招募簡章 
 
一.報名資格：本校 110學年度『非藝術才能班』一年級新生及部分二年級學生。 
二.報名時間：110年 5月 03日(一)～5月 10日(一)止（提前或逾期恕不受理報名） 
            線上報名時間為 24小時，紙本傳真時間為上午 8：00～11：30，下 
            午 13：30～16：50（平日中午及例假日不受理傳真收件）。 
三.報名方式：完成線上報名，並傳真書面資料至本校學務處。無受理親自繳交紙 
             本資料。傳真電話：2363829（請務必於傳真後 3 分鐘內來電 2388118 
             ＊1033 確認），勿重複報名及傳真，若因此造成報名作業錯誤將取 
             消考試資格。 
四.招考樂器： 

國樂 中國笛、笙、嗩吶、低音提琴、大提琴、打擊、揚琴、柳琴、二
胡、中胡、高胡、中阮、大阮、琵琶。（一年級新生） 

★錄取國樂、弦
樂、管樂三團的
學生，每學期須
上 8～10堂個授
課 

弦樂 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提琴（一年級新生） 
管樂 薩克斯風、小號、低音號、巴松管、法國號、上低音號、打擊、

單簧管、雙簧管、長號、長笛、低音提琴。（一年級新生） 

直笛 中、高音笛（一年級新生及一升二年級學生） 
合唱 男聲合唱團員、女聲合唱團員、合唱團伴奏(一團 2 名、不限性別)將於 8/24(二)新

生訓練當天中午(12:30~13:10)甄選 ，此次(5/22)之考試不需報名 

五.考試內容： 
組別 考試內容 
國樂  自選曲一首。 

弦樂 (A)三個升降記號以內，兩個八度以上的音階與琶音，考試當場抽一組(不反覆)。 
(B)小提琴:MAZAS op.36第一冊練習曲，任選一首，須背譜。 
   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大提琴: 練習曲自選一首，須背譜。 
(C)自選曲一首，須背譜。 

管樂 (A)2升、2降大小調音階、琶音(不反覆)、銅管組考一個八度。 
(B)自選曲一首；打擊組請準備小鼓及木琴各一首。 

直笛 (A)視奏（自選高音或中音笛）。  (B)自選曲一首。 

合唱 (A)清唱自選曲一小段（中文或英文歌曲以表現個人音色為主，半分鐘為限)。 
(B)視唱。   (C)音域測試。 
合唱團伴奏：自選曲一首、視奏。 

六.考試時間：5/22(六)上午 8:00 開始，每人預計考試時間為 5 分鐘。 
七.考試地點：國樂：藝能大樓一樓音樂教室六 

 管樂：行政大樓地下室管樂合奏教室(行政大樓南側) 
 弦樂：行政大樓地下室弦樂合奏教室(行政大樓北側) 
 直笛：圖書館一樓多功能媒體室 

              
※所有考試地點均嚴禁攜帶食物及飲料，請確實遵守。若勸導無效，將取消考試資格。   
※防疫措施：1.家長不得陪考(報考低音提琴、大提琴、揚琴、低音號、巴松管者得
有一位家長陪同入校，但仍不得陪同進入考場)。2.所有考生入校一律須量測體溫（若
額溫＞37℃、耳溫＞38℃則不得應考）、考試前後均須全程配戴口罩。3.考完請立
即離開考場及學校。若無法遵守且經勸導一次無效，將取消考試資格。 
八.考試順序：5/19(三)下午 5 點前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
九.錄取公告：5/27(四)下午 5 點前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
十.錄取報到：錄取公告後至 6/01(二)中午 11:30 前，傳真報到資料，逾期未 
            報到視同棄權。 
十一.有關報名問題請聯絡學生活動組王組長 2388118分機 1033。 
十二.有關考試內容及各團運作問題請聯絡各團長： 
     國樂：許老師分機 242 弦樂：林老師分機 1045 直笛：鍾老師分機 1033 
     管樂：莊老師分機 245 男合唱：劉老師分機 248 女合唱：呂老師分機 250 


